
 
 
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 115學年度 

甄選專任教師公告 

名額 ：壹名 

甄選資格： 

1. 具教育部認可國內外醫學系畢業、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、具中華民國

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、具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(含)以上之資格。 

2. 符合本校醫學院相關規定： 

(1)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新聘教師資格 

   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person/Fpage.action?muid=2041&fid=1368 

 (2)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審查細則 

    https://bit.ly/3TUc45g 

(3)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送審論文最低標準暨送審論      

    文績優研究評分辦法 

   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person/Fpage.action?muid=2041&fid=1368 

檢附證件： 

1. 填寫台大精神科教師新聘個人資料表： 

   請至 https://www.ntuh.gov.tw/PSY/News.action#top 下載 

   ＊新聘個人資料表需內附 5年內(自起聘日前五年起算：2022.02.01迄今)   

     論文著作目錄表Ⅲ-1至Ⅲ-2：(SCI類別排名及 5年 IF代表著作)  

   ＊論文著作目錄表Ⅲ-1至Ⅲ-2 

      請至 https://www.ntuh.gov.tw/PSY/News.action#top 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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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附列於論文目錄表Ⅲ-1之所有著作抽印本 PDF檔 

3. 身分證、學位證書、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、助理教授級(含)以 

   上之教師證書等影本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佐證文件。 

4. 未來教學、研究、及服務計畫概要 

 5. 相關領域之副教授以上之推薦函二封 

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115年 4月 30日(星期四)下午 5:00 止(以送達本科 

          日期為憑) 

起聘日期： 116年 2月 1日 

報名方式：檢附上述 1-5項書面資料紙本 1份、資料電子檔 1份(USB磁碟)，   

          推薦函 2份，寄至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室並註明「應徵新 

          聘教師」。 

地址：100 台北巿中正區中山南路 7號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

聯 絡 人： 林文智先生， 

電話：(02)23123456#266794，  

傳真：(02)23825646 

電子郵件信箱：wenchi@ntuh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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